采办计划公告

为便于供应商及时了解项目采办信息，现将（石化工程中海油（天津）油田化工南港项目硫铵回收装置采办计划公开如下：

	序号
	采办包

名称
	采购范围与主要技术指标
	预计发标时间

（填写到月）
	供应商资质基本要求
	备注

	
1
	石化工程中海油（天津）油田化工南港项目硫铵回收装置
	供货范围及技术要求详见附件
	（2026年4月）
	一、下列任何情形出现时，其投标将被拒绝：1）投标人自起至投标截止时间止所生产的产品投入运行后出现重大质量事故，且经过事故调查和认定，由用户部门、上级管理机构、官方媒体或第三方权威机构出具了明确的书面证据，认定应由投标人承担质量事故责任或对投标人进行了处理的；
2）投标人被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或招标人处以“取消投标资格”及以上处罚，且仍在处罚期内或处罚期满但在中国海油采办信息系统中的供应商档案中的业务状态为“冻结”的；
3）投标人自起至投标截止时间止因商业诚信、产品质量原因被国家质量监督管理机构或国家部委予以公开通报的；如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针对该事宜有处理意见的，以处理意见为准；
4）投标人被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集团范围内进行风险提示，且在中国海油采办信息系统中被采购冻结，进入调查程序的。
5）投标人处于责令整顿、停业，财产已被接管、冻结，处于破产状态的。
6）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7）被最高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或各级法院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二、资质要求投标人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具有相应经营资质的供应商。

三、2021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日（以合同签署时间为准），投标人在中国境内至少具有1项处理量2333kg/h及以上的硫酸铵溶液蒸发结晶设备的供货业绩。。业绩证明文件包括：1）销售合同；2）用户签字或盖章的到货验收材料（到货验收单或调试验收报告或其他可以证明合同项下货物已经到货验收的有效证明材料）。投标人所提交的业绩证明文件必须至少体现以下内容：合同签署时间、合同签署页（国内贸易合同应有双方盖章，国际贸易合同应有双方签字或盖章）、货物名称用户签字或盖章的到货验收材料。

四、不接受代理商及贸易商。


	


本次公开的采办计划是本项目采办工作的初步安排，实际采购应以相关采购公告和采购文件为准，所有提供和反馈的信息只作为项目采办参考。

本次公告有效期是（2026年4月23日）至（2026年4月30日）止。在此期间，有意参与某采办包的系统用户可在数字化平台中提交反馈意向。

（炼化采办共享中心）

2026年4月23日  
